
水行政执法委托书

委 托 机 关： 沁阳市水利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1410882005687411N

地 址： 覃怀西路交通大厦 7 楼

法定代表人 ： 马寅辉

受委托单位 ： 沁阳市水利综合服务中心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410882MB1Q86508H

地 址： 沁阳市建设路南段

法定代表人 ： 吕蔷蔷

为加强和规范水行政执法工作，加大执法力度，提高执法效率、

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机关与受委托单位的权力义务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》和《水行政处罚

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沁阳市水利局委托沁阳市水利综合服务中心在沁

阳市辖区范围内实施水行政执法。

一、委托权限

1、宣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河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水法>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等水法规。

2、受委托负责取用水户的日常监管和巡查监察工作。问题线索属

轻微违法、可不予处罚的，由受委托单位按照简易程序予以办理；违

法情形严重、符合立案条件的，由受委托单位按照案件移交程序，经

审批后移交水政水资源科（机关执法队），受委托单位前期调查人员参



与案件办理。

3、配合和协助公安和司法部门查处水事治安和刑事案件。

4、承办沁阳市水利局临时交办的其他水行政执法工作。

二、法律责任

（一） 委托机关的责任

1、对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

法律后果承担法律责任；

2、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内以委托机关名义实施的行

政执法行为；

3、负责对法律文书的统一管理、审核和签发；

4、对受委托单位违反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或者撤

销;对受委托单位违反实施行政执法情节严重的，委托机关可以暂时部

分或全部终止委托。

（二）受委托单位的责任

1、以委托机关的名义，在本委托书载明的权限和期限内，依法实

施行政执法活动，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执法，

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；

2、加强执法队伍的规范化建设，建立和完善水政执法工作制度，

加强对水政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考核；

3、水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做到证件齐全，亮证执法，事实

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程序合法、主体合法，确保水行政执法

的合法、有效；



4、严格法律文书管理。法律文书下达后及时将文书原件向委托机

关法制机构转交和备案，并做好本单位文书档案的管理。

5、定期向委托机关汇报执法情况，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、迟报

和伪造。

6、超出委托期限和范围、违法实施行政处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

受委托单位自己承担。

三、委托期限

本委托书有效日期为 2025 年 5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。

委托机关：沁阳市水利局

法定代表人：

受委托单位：沁阳市水利综合服务中心

法定代表人：


